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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机关各委、办、局，柳东新区、阳和工业新区（北部生态新区）管委会，各有关单位：

《柳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已经市十五届人民政府第129次常务会议和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2026年5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柳州市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柳州市立法条例》《柳州市政府规章制定程序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计划对地方性法规立法工作的安排，制定市人民政府2026年立法工作计划。
一、计划编制的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聚焦中心、服务大局，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党委和市委重大决策部署。加强重点领域立法，遵循和把握立法工作规律，发挥好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柳州实践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审议类项目安排

政府规章审议类（2件）
1.拟修改或废止《柳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起草，2026年8月底前报市政府审查、修改。

2.拟修改或废止《柳州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由市生态环境局起草，2026年10月底前报市政府审查、修改。

三、调研类项目安排
地方性法规调研类（名称暂定，1件）
柳州市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条例
该项目已列入《柳州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由市交通运输局组织进一步调研论证，视条件成熟情况开展草案起草工作，2026年9月底前提交调研报告等材料。
四、工作要求
（一）全面提升政府立法质效。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紧扣全市中心工作部署推进立法项目，增强政府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政管理相对人、基层群众、市场主体、行业协会商会及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加强立法评估论证工作，开展公平竞争审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及风险评估，有效防范和化解立法风险。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助力政府立法工作，提升立法智能化、精细化水平。
（二）高效落实立法工作计划

1.列入审议类项目的起草单位要及早部署，按照《柳州市政府规章制定程序办法》制定规章起草计划，在本计划下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规章起草计划报送市司法局。

起草过程中严格遵循立法调研、组织论证、征求意见、集体审议等法定程序，将规章草案送审稿及立法指引、起草说明、征求意见等相关材料报送市政府。市司法局对规章草案送审稿审查、修改后，及时将意见反馈至市政府。

2.列入调研类项目的调研单位，应明确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拟确立的主要制度、措施，按时提交调研报告等材料，相关材料纸质版一式五份加盖单位公章径送市司法局立法科，电子版通过广西党政机关综合办公平台报送市司法局。
（三）强化立法沟通协调工作

市司法局要加强对政府立法工作的指导，督促各有关单位落实立法工作计划。

各有关单位要协同做好立法调研、草案起草、协商论证等工作，对于争议较大的立法事项，起草单位应及时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将重要问题、重大分歧解决在起草阶段，并按照规定时限将规章草案送审稿报市政府。起草单位报送规章草案送审稿前，应与市司法局做好沟通，如实说明论证、协调和征求意见等情况，因故不能按期完成立法项目的，有关单位应及时与市司法局沟通，并向市政府作出书面报告，说明原因。
抄送：市委办、市人大办、市政协办。 


   柳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5月20日印发



